
财经论语
初次分配与财政作为

史 卫

十
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都要 处理好效率和

公 平的关系”，这一提法立

即成为当前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之一。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强调初次分

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 平。这次鲜明

提出初次分配也要重视公 平，表明了

政府对当前经济发展的信心和改 变不

合理的分配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

成果的决心。

初次分配中不公 平的问题主要有

两点 ：一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较低，在市场经 济成熟国家，劳

动报 酬初次分配率普遍都在 54% -
65% 之 间，而 我国职 工 工 资总额 占

G D P 比重为 12% - 16%，不仅一直偏

低，而且 还呈逐年下降趋势。二是贫

富分化 较严重。有报道 2002年我国收

入最高端的 10%人群的收入是最低端

10%人群收入的 12.7倍；又据国家统

计局的调查，农民工 的小时工资仅 是

国企职工 工资的 30%。

劳动力成本低曾经是我们的比较

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为经济发

展起 了很大作用。但是在经济持续快

速发展的今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一

是它牺牲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造成

收 入差距悬殊。二是在降低企业成本

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昂的社会成本，造

成一方面要社会负担成本，另一方面产

品的低价格又引起贸易壁垒、外贸顺差

过大、人民币升值压 力等。三是低工资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的生产方式，

让更多的劳动者缺乏激励 动力，带来

产品 质量和安 全的隐患。同时低 工资

也必然带来低消费。今天，我们的经济

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劳动力

低 成本已经 不再是我们的比 较优势，

而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和障碍。

改革的最初动力来自改善人民生

活，改 革的目的也是 为了改善人民 生

活。为了更快发展经济更好改善人民

生活，在初次分配中曾把效率放在了前

面，但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我们已经

可以 而且必须让初次分配回 归公 平轨

道，让劳动力成本回 到它真实的位置。

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解决国际

纠纷中我国产品 价格偏低问题的最好

办法就是增加真实的劳动力成本，也就

是要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

就公 平而言，我们也不能仅寄希望于

再分配环 节。在整个国民收 入分配中，

初次分配无论数额还是涉及面都要比

再分配大得多，它决定了分配的基本结

构，这个结构不是再分配能够改 变的。

决定公平与否的根源是初次分配。

30 年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

从改善初次分配结构提 高人民生活水

平起步的。当时首先就是以 财政 为突

破口，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在城市，大

幅 提 高城镇职 工 的工资水平；在农

村，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从1978年到 1984 年，全国城镇职工

平均工资提 高了60.6%，农副产品 的

价格平均提 高了 24.8% 。1979年仅增

加 工资、补贴 价格几 项，国家财政 就

拿出了140亿元，而当年国家财政支出

也就 1200 亿 元 左右。当时增加 职工

工资、提 高农民收入的措施对调动劳

动者的积 极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

时国家财政还拿出大量补贴来稳定物

价，让人民切实感受到工资上涨的好

处。另一方面，通过实行企业留成和

减税等方式，即通过国家让利来分担

工资福 利上涨给企业带来的压 力。这

些措施在当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30 年前工资计划、工资形式

由国家统一制定和安排，财政调节分配

很 简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

的主体是企业，财政只能通过政策手

段来引导调节。比如通过最低工资制度

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并带动整体工

资的增长；支持就 业培训，让劳动者

通过提 高技能取得更高的收入；在国

企股改中，准许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

配，让劳动者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通

过税收消解垄断企业的垄断所得，让行

业间分配更趋公 平等。不过 30 年前通

过财政政策调节初次分配结构的一些

方法，对当前改革仍具有启发意义。

尽管一般认 为市场经 济条件下，

国家不应介入初次分配，但是我国初

次分配的失衡是历 史形成的，不是市

场自身能够调节的。财政在调节国民

收 入分 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说，在未来初次分配结构调整中，

财政 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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